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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年轻人开始反向驯化‘大数据杀
熟’”的话题引发热议。“大数据杀熟”是指在一
些餐饮、出行平台上，老用户反而享受不到优
惠，甚至价格更高。

不过，一些年轻人开始尝试通过评论“哭
穷”等手段反向驯化算法，如频繁表达“太贵
了，买不起”“我不打算买了”等，建立所谓的
“人设”，从而影响算法推送。这样的“攻略”
真能影响大数据吗？“大数据杀熟”的问题如
何根治？

穷
穷

在评论区反复“哭穷穷””
价格真能便宜吗

反复评论“机票太贵”
价格骤降2000多元

有媒体报道，一个年轻人通过反
复评论“机票太贵了，买不起，不去
了”后，发现机票价格从4309元降至
1903元，降价超过了2000元。然而，
多家旅游出行平台官方客服告诉记
者，机票价格实时变动且受多种因素影
响，即便这名消费者有反复评论的行
为，也无法证明最终降价是由用户所评
论的内容决定的。

除了出行平台的减价“攻略”外，记
者在社交平台上还看到了多条外卖红包

“攻略”，在这些帖子下，充斥诸如“某某
软件，我要卸载你”“我真的生气了”“再也
不用了”的评论，并称如果卸载了软件，过
几天重新下载之后，会获得更多红包。

通过这些手段，真能左右平台给消费
者设定的“人设”吗？对此，多家外卖平台
没明确回应。某平台客服称，平台发放红包
是获客的常规操作，不会给消费者贴上所谓

“标签”。
也有消费者反映，不同的手机看到的价格

各有不同。“用两个手机订外卖，价格差好几块，
退出去再进去，价格又加了好几块。网购也是
大数据杀熟，账号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

上述外卖平台客服表示，所谓价格差异通
常是优惠券或促销活动导致的，如果出现同一
产品的售价不同，可向平台投诉反馈。

同一商品成交价格不同
别借差异化营销“杀熟”

记者在一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有关“大数据杀
熟”的投诉累计达8167条。例如，一位消费者反
映，作为某平台的十年铂金会员，她上周订的机票
价格为2510元，而在另一平台上，作为新用户，相同
航班的票价仅为2000元。

这到底是差异化营销，还是“大数据杀熟”？专家
认为，从手段上来讲，二者的边界难以厘清，但所谓差
异化营销不能成为“大数据杀熟”的挡箭牌。

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吕延
辉表示，所谓的“大数据杀熟”是指经营者根据用户的
年龄、职业、消费水平等要素，“对人下菜”，对相同的产
品设定不同的价格标准。“这就要求企业在追求技术
创新和业务发展的同时，必须重视算法使用的合规性
和安全性，防止损害用户利益，触犯法律法规。”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根治大数据“杀熟”并不容易，原因是按照现行
法律，平台对新用户的补贴、推出没有指向性的
随机补贴，以及差别化调整折扣力度，并不算价
格歧视。

匿名与隐身成对抗算法新策略
专家：平台更应加强自律

为了不被“算法”“算计”，不少用户还将某
社交平台账号头像换成了一只粉色小恐龙，并
修改用户名为momo，通过相似的头像与ID
以表明自己是新用户；平台上也有所谓攻略
称，可定期清除浏览器记录和缓存，或创建不
同账号、使用不同浏览器等方法，其目的就是
尽可能“隐身”，让大数据无法识别自己。

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认为，
这些方法即便有效，但想要彻底根治“大数
据杀熟”，不能只靠这些“小聪明”“土办
法”，“互联网和算法能够很快识别出用户
的真实动机和行为。”

11月，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
问题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通知提
出，严禁利用算法实施大数据“杀熟”，
并严禁利用用户年龄、职业、消费水平
等特征，对相同商品实施差异化定价
行为。

张晓峰建议，政府和行业组织需
要制定相关标准，将拒绝大数据“杀
熟”和保护个人隐私变成一种行业自
律和企业自我治理的要求。此外，相
关部门也应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督机
制，平台更应加强自律，共同推进

“算法向善”。
据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

因为老板的一句“滚”，员工半个月
未去上班。在以旷工为由解雇该员工
后，员工将单位起诉至法院，最终获赔
15.98万元。

老板让他“滚”
旷工半月被解雇
他不服向法院提出起诉

2012年4月1日，彭某进入上海某公
司工作，双方签订的最后一期《劳动合同》
期限从2016年9月1日至无固定期限，其
担任综合管理部经理。

2020年5月，因工作会议期间与老
板产生争执，被老板要求“滚”，此后半个
月，彭某未到公司上班；6月9日，单位通
知彭某，因旷工被解除劳动合同。

彭某表示，5月15日与老板产生争执
时，老板让他“滚”，也就是让自己滚出公
司，所以5月16日至5月28日未到公司
上班，在家等消息。5月29日，他到公司
与老板进行了面谈，老板表明当时说的是
气话，彭某问是否能继续干下去，老板让
他回家等。于是，他从该日起未再上班，
并非无故缺勤。

随后，彭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
支付工资差额、未休年休假工资、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休息日加班工资、车
费报销等，共计18.2万余元。

仲裁裁决：公司需支付彭某工资差
额、休息日加班工资、车费报销等。其余
请求不予支持。

公司支付了上述裁决的款项。彭某
不服，遂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

员工证据不足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
应正常向公司提供劳动

经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对老板当时口
头所说的“滚”的含义理解不同，结合双方
2020年5月29日的面谈内容，说明当时
老板所说“滚”确实是气话，并未明确告知
彭某解除劳动合同，而且彭某亦向公司提
出“要上班”，但老板“要他回去等”，说明
至此日双方劳动合同并未解除，且彭某亦
无法提供证据证明争执时老板所说的

“滚”系让其滚出公司。
因此，在2020年5月16日至2020年

5月29日期间双方劳动关系仍处于存续
期间，彭某作为劳动者应当遵守用人单位
的劳动纪律，正常向公司提供劳动。公司
依据《考勤管理制度》第10条的规定，认
定彭某上述期间已达3天以上旷工，据此
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

彭某不服，继续上诉。

老板及公司指令不明
不能单纯认为员工旷工
公司系违法解除

经法院审理认为，2020年5月16日
至2020年5月29日彭某离开公司期间，

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并未要求彭某到岗，亦
未因彭某不到岗而做出任何处理行为，即
使在2020年5月22日，公司委托诉讼代
理人为公司的事情与彭某沟通时，也没有
要求其来上班。

结合2020年 5月 29日彭某与彭某
妻子李某至公司向老板提出“要上班”，但
老板“要彭某回去等”的事实，可以认定彭
某2020年5月16日起未提供劳动系将
法定代表人的意思理解为公司不让其提
供劳动。从5月29日的面谈内容来看，
老板也未明确到底要不要彭某上班。这
种情形下，彭某未提供劳动系由于公司指
令不明，并非其旷工。公司以彭某旷工3
天以上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事实依

据，应属违法解除。
因此，原审法院所作判决有误，本院

予以更正。最终判决如下，一审法院撤销
民事判决，公司应支付彭某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15.98万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老板该为自己的情绪买单

噔噔噔噔：所谓领导只是统筹资源里
汇报线较高一方，不是什么官属性赋予的
额外内涵，大家都是同事，你在法人组织
框架里不尊重人地发表如此言论，是有法
律效力的。

吃瓜小能手在此：作为老板就有资格
说侮辱性的话吗？都要为自己负责。

据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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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一句“滚”公司被判赔15.98万
法院释疑为何二审大反转


